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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加林与常熟市南西织针有限公司、顾志伟侵犯商业秘密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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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冯加林，男，1956年9月2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601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朱建军，江苏苏州名仁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潘忠云，江苏苏州名仁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常熟市南西织针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常熟市新港镇（东张）横塘村。  

法定代表人顾志伟，董事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顾晓斌，江苏苏州名古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张炳东，江苏苏州名古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顾志伟，男，1962年6月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新港镇东张乐苑路11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顾晓斌，江苏苏州名古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张炳东，江苏苏州名古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告冯加林诉被告常熟市南西织针有限公司、顾志伟侵犯商业秘密一案，本院于2005年10月31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

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 

冯加林诉称：2003年11月4日，原告与被告方签订《合作协议》一份，约定被告方按照原告提供的图纸加工配套产

品专供原告，同时约定被告方须为图纸保密，特别约定横机用脱圈片、沉降片、钢片等三种类型的产品，被告方不得以

任何方式与第三人合作生产或销售给任何第三人。然而被告方为获利擅自违反约定将上述类型的产品卖给第三人，牟取

非法利益。原告认为两被告违反了约定，侵犯了原告的知识产权，使原告遭受巨大经济损失。诉求法院判令：1、两被

告立即停止侵权；2、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；3、两被告支付50万元；4、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。  

本院在审理过程中，经本院主持调解，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  

一、两被告违反双方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将横机用脱圈片、沉降片、钢片三种类型的产品销售给他方，侵犯了原告

的商业秘密，承担违约责任。经协商，确定被告方承担违约金10万元(以双方间加工定作产品向原告抵偿，于本调解协

议签订生效后60日内履行)，其余款项原告放弃。被告方另确认在以定作产品抵偿后不再保存横机用脱圈片、沉降片、

钢片三种类型产品；  

二、被告方承诺《合作协议》中约定“横机用脱圈片、沉降片、钢片三种类型产品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他人合作生

产，或销售”约定条款义务期延长至2007年6月30日，如有违反，被告方赔偿原告40万元。被告方承认并依法尊重原告

各项商业秘密；  

三、为节约诉讼成本，被告常熟市南西织针有限公司撤回反诉。被告方同时确认，截止到2006年6月14日为止，与

原告之间所有的加工定作业务货款已全部结算完毕，双方之间的货款再无纠葛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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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诉讼费用部分，被告方另行一次性向原告支付为诉讼支出各项诉讼费用现金25000元(于本调解协议签订之

日起七日内直接向原告履行)。原告已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、财产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，法院不再退还。  

    上述协议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 

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，即具有法律效力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审 判 长 管祖彦 

代理审判员  吴 宏  

代理审判员 周 军 

二○○六年六月十四日  

书 记 员  赵晓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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